
江海府告〔2016〕2 号

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潭江流域

畜禽养殖业污染整治的通告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国发〔2015〕

17号）精神，加强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，加快推进黑臭水体治

理工作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、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决定开展潭江流域畜禽养殖场（点）清

理整治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畜禽禁养、限养、适养区域的划分

（一）下列区域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（点）（下称禁养区）：

1.江门河——西江——江中高速公路——江鹤高速二

期——江门河礼乐水道以内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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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西江（外海段）——江中高速公路——江睦路以东（外海

段）区域。

（二）下列区域内限制建设畜禽养殖场（点）（下称限养区）：

1.江中高速公路——江门河——新乐路——礼东片——江

睦路以西（外海段）。

2.礼乐五四村大滘片区域。

（三）适养区：禁养区和限养区以外的区域。

江门河——新乐路以南区域（农田保护区除外）。

二、禁养区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畜禽养

殖场（点）。

各街道潭江流域整治范围内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（点），

应在 2016年 8月 31日前自行关闭或搬迁；各街道潭江流域整治

范围外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（点）在 2016 年 12月 31日前自

行关闭或搬迁。

三、限养区内不得新建、扩建畜禽养殖场（点）。

四、禁养区外的畜禽养殖场（点）建设均应符合生态畜牧业

发展规划、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规划，满足动物防疫条件，落实

环保治污设施，依法办理畜禽养殖相关手续。造成污染的，由环

保部门依法查处。

禁养区外现有的畜禽养殖场（点）应于 2017年 6月 30日前

自行治理，配套建设相应的畜禽粪便、污水与雨水分流设施，畜

禽粪便、污水的贮存设施，粪污厌氧消化和堆沤、有机肥加工、

制取沼气、沼渣沼液分离和输送、污水处理、畜禽尸体处理等综

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，使污染物处理或综合利用达到《畜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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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有关规定和要求；无法完成治理的，应

自行关闭或搬迁。

五、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自行治理或关闭、搬迁完毕，以及

未依法办理畜禽养殖证相关手续的畜禽养殖场（点），将依法强

制关闭。

六、区环境保护、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依照《畜禽规模养

殖污染防治条例》规定和各自职责，对整治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和

指导服务。

各街道办事处、村（居）委会应协助做好有关整治工作，发

现畜禽养殖场（点）存在环境污染行为的，应当及时制止并报告

上级主管部门。

七、各畜禽养殖场（点）经营者应积极配合整治工作，干扰、

阻挠整治工作的，将依法予以处理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八、各单位及广大市民应积极举报违法养殖活动，任何单位

和个人发现违反本通告行为的，有权投诉举报，投诉举报电话：

3861152。

附件：江门市江海区畜禽养殖区域

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政府

2016 年 8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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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门市江海区畜禽养殖区域

禁养区 ；准养区 ；限养区 。


